附件2
申报黄山市屯溪区区级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
承诺书
本单位自愿申报黄山市屯溪区区级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，并承诺如下：

一、遵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相关政策，建立健全完善的医疗救助管理制度。

二、自愿接受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支付管理，要按医保部门的统一部署，充足配备集采药品，为群众提供价宜质优的医药服务。

三、自愿接受屯溪区医保行政部门、经办机构及委托经办机构等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四、严格执行与医保经办机构签定的《黄山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》。

五、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为其在本机构参加社会保险。

六、所提交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若提供虚假资料或提供资料与事实不符，自愿退出黄山市屯溪区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申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（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
